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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餐飲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配合教育部新南向政策，

辦理「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培養本專班學生所需技術實

作能力，落實實務教學與職場倫理，推動校外實習(以下簡稱實習)，特依據教育部「補

助技專校院辦理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開班規範」、「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應遵循事項」、「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

辦法」及本校「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訂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餐飲

管理系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校外實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為推動本專班校外實習相關工作，應成立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委員會置主

任委員一人，由系主任兼任之，委員若干人，由本系系實習專責教師、實習媒合老師、

實習訪視輔導老師等相關教師擔任；以利召開本專班校外實習審核會議，審議項目包括

課程規劃、實習機構評估與篩選機制、實習媒合與分發機制、學生實習輔導與定期訪視

機制、成績考核規定等項目。 

三、本專班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應訂定三方之「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以規範學校、學

生及實習機構間之權利義務，包括實習環境、實習課程內容、實習輔導機制、實習考核

制度、實習爭議處理、實習保險、實習津貼及其他相關事項。 

四、本專班校外實習適用於二至四年級實施，實習課程每學分以至少54小時至多80小時計

算，畢業前至多修習36學分。 

五、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應與業者成立「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實習輔導小

組」，其成員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暨業者人事部門或相關部門代表共同組成，協助

學生處理生活環境及實習適應問題，視需要召開會議。 

六、「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實習輔導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定期協調宣佈管理事項及瞭解學生實習狀況，以利學校教學與企業訓練的配合。 



(二) 實習期間由本系指定實習輔導老師負責指導與考核，並研究改進校外實習之

訓練 課程。 

(三) 負責監督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如遇情節重大情事，「學生實習輔導小組」應集會議

定，協調心理輔導、工作調整機制。 

(四) 其他有關實習合作協調事項。 

七、學生實習期間，除接受「學生實習輔導小組」管理外，應依規定完成「校外實習成果報告」，

繳交給輔導老師評分外；並應接受實習單位主管之指揮監督，以利主管完成校外實習

成績考評。 

八、實習輔導老師為本系專任老師，實習期間實習輔導老師應定期赴學生實習場所訪視，協

助解決學生適應問題，並檢討改進校外實習制度，完成訪視後應填寫訪視紀錄表。 

九、本專班學生應安排居住在本校學生宿舍，以減少學生校外實習之顧慮。 

十、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如遇到情節重大之事情，「學生實習輔導小組」須與本系「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聯繫集會議定，協調心理輔導、實習調整等機制。 

十一、學生實習期間發生爭議，應視問題依序經實習輔導老師、系實習委員會、校實習委

員會程序處理。 

十二、本專班實習廠商遴選程序如下： 

(一) 由「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遴選國內深具學生實習價值，願提供具體訓練計畫之實

習業者。 

(二) 必要時由本系邀請業者蒞校參觀。 

十三、為加強學生校外實習生活安全之保障，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得配合本校學務

處學生平安保險規範，並協調業者辦理學生實習相關保險。 

十四、實習生離退或轉換實習機構之輔導 

(一) 實習學生如有下列違規或異常行為，實習機構應提出具體事證予實習輔導老師，經

輔導老師輔導後，仍無法改善，實習機構得予辭退，並知會實習輔導教師及本系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1.實習期間累計達三天以上曠課者。 

2.行為任性、學習態度不佳或不服教導者。 

3.有違規行為屢勸不聽者。 

4.擅自在外兼差或從事傳銷工作者。 

5.其他嚴重違反本校或實習機構規定者。 

(二) 個人因素申請實習機構轉換處理原則 



1. 實習學生因個人因素(含第十四條第一款實習機構辭退)擬申請實習機構轉換，須

提前告知實習機構與輔導老師，並填寫「學生實習離退轉換申請表」，經實習

輔導老師及「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會議紀錄簽文加會實服組與國

合處確認流程完備後，始可轉換至新實習機構實習。 

2. 因個人因素離職而未告知實習機構與輔導老師、未辦理轉換實習機構手續，或

全學期缺曠達三分之一者，校外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計算，並視情節輕重依學生

獎懲辦法予以懲處。 

(三) 實習機構因素申請實習機構轉換處理原則 

1. 實習機構因素包括實習單位人力裁撤、實習環境或實習訓練內容具高危險性、

實習時間安排超時或不合理及其他可能影響實習學生健康之情事。 

2. 實習輔導老師應通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並於確認具體事實後，輔導

學生填寫「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經實習輔導老師及「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審核通過，並轉知國合處備查，始可轉換至新實習機構實習。 

(四) 輔導老師於學生轉換實習機構期間須製作完整之輔導紀錄。學生於媒合期間務必回

校參加其學制當學期之實習實作課程，直至新實習機構實習報到前，任課老師與實

習輔導老師皆須製作離退轉學生之上課紀錄。 

十五、本要點經本系實習委員會議、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後

發布施行。 

 


